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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98 证券简称：中信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3-00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于2023年1月4日以书面形式发出有关会议通知和材

料，于2023年1月11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0号院1号楼中信大厦以现场会议形式完成一次董事会会

议召开并形成决议。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1名，实际出席董事11名，其中，钱军独立董事因公务委托何操

独立董事代为出席并表决，黄芳、王彦康、何操、陈丽华、廖子彬等5名董事通过电话连线参加会议。 本次

会议由朱鹤新董事长主持，本行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议事规

则的规定。 根据表决结果，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修订后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和本行网站（www.citicbank.com）。

二、审议通过《中信银行高管人员2021年度绩效考核及薪酬分配方案》

方合英副董事长、刘成董事、郭党怀董事因与该议案存在利害关系，回避表决，该议案的有效表决票

数为8票。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行独立董事何操、陈丽华、钱军、廖子彬关于该议案的独立意见函请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11日

附件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中信银行高管人员2021年度绩效考核及薪酬

分配方案的独立意见

按照《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

独立董事，本着客观、公正原则，对提交中信银行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的《中信银行高管人

员2021年度绩效考核及薪酬分配方案》进行了认真审查，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中信银行本次确定高管人员年度绩效考核及薪酬是依据中信银行的实际经营情况及高管人员的实

际工作情况制定的，不存在损害中信银行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规定。 基于独立判断，我们同意本次董事会审议的《中信银行高管人员2021年度绩效考核及薪酬分配方

案》。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何操、陈丽华、钱军、廖子彬

2023年1月11日

证券代码：601998 证券简称：中信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3-00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补充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现将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领取薪酬的相关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已

获确认的2021年度最终薪酬其余部分（税前）披露如下：

姓 名

2021年度最终薪酬其余部分

（税前，单位：万元人民币）

刘 成 356.04

郭党怀 322.25

王 康 24.59

胡 罡 351.58

谢志斌 316.93

肖 欢 204.35

芦 苇 318.41

吕天贵 323.73

陆金根 197.65

张 青 197.65

刘红华 197.65

何 操 10.00

陈丽华 10.00

钱 军 10.00

殷立基 9.40

魏国斌 10.00

孙祁祥 5.23

刘国岭 5.23

李 蓉 159.50

陈潘武 120.96

曾玉芳 157.87

贾祥森 4.77

郑 伟 4.77

李 刚 179.49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11日

股票代码：600941 股票简称：中国移动 公告编号：2023-001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特别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1月1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香港湾仔港湾道一号香港君悦酒店大会议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5

普通股股东人数 165

其中：A股股东人数 8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港股） 7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800,656,38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5,800,656,384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80,910,68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港股） 15,619,745,7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963322

普通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3.963322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84684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3.11647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网络投票仅适用于A股股东）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和《中国移动有限公司之组织章程细则》（以下简称“《组织章程细则》” ）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杰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和信息披露境内代表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7人，执行董事董昕先生因其他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信息披露境内代表黄杰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与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关联交易协议及预计2023年度关联交易金额上限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0,881,284 99.983749 29,400 0.016251 0 0.000000

港股 15,619,120,152 99.995995 622,518 0.003986 3,030 0.000019

普通股合计 15,800,001,436 99.995855 651,918 0.004126 3,030 0.000019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现将本次股东大会中，本公司A股股东中持股比例为

5%以下的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管除外）表决情况披露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与中国铁塔股份有限

公司签订关联交易协议及

预计2023年度关联交易金

额上限的议案

154,673,

074

99.980996 29,400 0.019004 0 0.000000

注：上表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中小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巍、康娅忱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

符合有关法律及《组织章程细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11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长信利尚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1月1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信利尚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信利尚一年定开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4607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定期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7年11月17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长信利尚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长信利尚一年定期

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2023年1月16日

赎回起始日 2023年1月16日

§2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包括基金

合同生效之日）或自每一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起（包括该日）一年的期间。 本基金的第五

个封闭期为2022年1月15日至2023年1月14日。 本基金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开放期为本

基金每个封闭期结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起不少于5个工作日并且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

的期间。本基金第五个开放期为2023年1月16日起至2023年2月10日，开放期内本基金接受

申购、赎回业务申请。

下一个封闭期为本次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起的一年， 即自2023年2月11日至2024年2

月10日为本基金的第六个封闭期，封闭期内本基金不办理申购、赎回业务。

本基金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开放期内的每个工作日，具体办理时间

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及相关期货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

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

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

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人办理本基金申购时，首次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元（含申购费，下同），

追加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元；超过最低申购金额的部分不设金额级差。投资人通

过本公司直销柜台及网上直销平台申购本基金遵循上述规则； 各代销机构有不同规定的，

投资人在该代销机构办理申购业务时，需同时遵循该代销机构的相关规定。

投资人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基金管理人

可根据市场情况，调整本基金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

3.2�申购费率

本基金不收取申购费。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本基金的单笔赎回申请不得低于1份基金份额， 基金

份额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网点）单个交易账户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1

份的，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在赎回时需同时全部赎回。

4.2�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Y） 赎回费率

Y＜30天 1.5%

Y≥30天 0

注：Y为持有期限

§5�基金销售机构

5.1�场外销售机构

5.1.1�直销机构

本公司直销柜台及本公司“长金通”网上直销平台。

5.1.2�场外非直销机构

5.1.2.1办理申购、赎回业务的场外非直销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

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基煜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5.1.2.2�场内销售机构

本基金不通过场内进行销售。

§6�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指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

站或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在指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度最

后一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仅对本公司管理的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

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详细阅读2017年9月27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的《长信利尚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合同摘要》、《长信利尚一年定期开

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发售公告》、《长信利尚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

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查阅本基金的上述资料。

2、 本公司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有效申购和赎回申请的当天作为申购或赎回申请日

（T日)，在正常情况下，本基金登记机构在T+1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T日提交

的有效申请，投资人可在T+2日后(包括该日)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

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 若申购不成功或无效，则申购款项本金退还给投资人。

基金销售机构对申购、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

确实接收到申购、赎回申请。申购、赎回的确认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对于申购、赎回

申请及申购份额、赎回金额的确认情况，投资人应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因投资人

怠于履行该项查询等各项义务，致使其相关权益受损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销售机

构不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或不利后果。

3、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700-5566（免长话费）了解本基金的相关

事宜。

4、本公告涉及上述业务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5、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投资者申购本基金前，应认

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1月12日

关于景顺长城景泰臻利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暂停接受个人投资者申购

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1月1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景泰臻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景泰臻利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17123

基金管理人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景顺长城景泰臻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景顺长城景泰臻利

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3年1月12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3年1月12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保障

基金平稳运作。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景泰臻利纯债债券A 景顺长城景泰臻利纯债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7123 017124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个人投资者申购

和转换转入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23年1月12日起，暂停接受对景顺长

城景泰臻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个人投资者的申购和转换转入申请。

2、关于恢复本基金上述业务的时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在上述业务暂停期间，本基金对个人投资

者的赎回、转换转出等其他业务照常办理。

3、敬请投资者留意相关公告。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8-606（免长话费），

或登陆网站www.igwfmc.com获取相关信息。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济安财富为销

售机构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 、基金转换业务及参加申购、定期

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

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安财富” ）签署的委托销售协议，自2023年1月12日

起新增委托济安财富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和基金转换业务，同时

参加济安财富开展的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

式以济安财富的规定为准。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增济安财富为销售机构

1、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5258 景顺长城量化平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063 景顺长城MSCI中国A股国际通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345 景顺长城集英成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412 景顺长城绩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5755 景顺长城绩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7751 景顺长城中证沪港深红利成长低波动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7760 景顺长城中证沪港深红利成长低波动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7945 景顺长城改革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8072 景顺长城创业板综指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409 景顺长城景泰裕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479 景顺长城泰申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554 景顺长城景泰汇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8712 景顺长城品质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5775 景顺长城品质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8715 景顺长城价值驱动一年持有期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598 景顺长城科技创新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0211 景顺长城顺鑫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0212 景顺长城顺鑫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0350 景顺长城品质长青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5751 景顺长城品质长青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0478 景顺长城泰祥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0822 景顺长城顺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0823 景顺长城顺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1328 景顺长城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1329 景顺长城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5495 景顺长城中证10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5496 景顺长城中证10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5752 景顺长城核心招景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6307 景顺长城北交所精选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6308 景顺长城北交所精选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注：上述基金最新业务状态详见本公司发布的相关业务公告。

2、销售机构信息

销售机构名称：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中路16号院1号楼10层1005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中路16号院1号楼11层1105

法定代表人：杨健

联系人：陈梦颖

电话：15070015766

传真：010-65330699

客户服务电话：400-673-7010

网址：www.jianfortune.com

二、通过济安财富开通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济安财富提交申请，约定每期

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济安财富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的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以

及基金申购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1、适用投资者范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约

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者。

以下基金暂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6345 景顺长城集英成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409 景顺长城景泰裕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479 景顺长城泰申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554 景顺长城景泰汇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8715 景顺长城价值驱动一年持有期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598 景顺长城科技创新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0211 景顺长城顺鑫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0212 景顺长城顺鑫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0478 景顺长城泰祥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0822 景顺长城顺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0823 景顺长城顺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6307 景顺长城北交所精选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6308 景顺长城北交所精选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2、定期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以与济安财富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 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以济安财富为准， 且不设定级

差。 济安财富定期自动代投资者提交的申购金额，应与投资者原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开通申请中填写的申

购金额一致。

3、交易确认

以每期实际定期定额投资申购申请日（T日）的基金份额资产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定期定额

投资申购的确认以各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4、有关“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业务办理规则和程序请遵循济安财富的有关规定。

三、通过济安财富开通上述基金转换业务

1、本公司自2023年1月12日起在济安财富开通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时，应留意本公司相关公告，确认转出基金处于可赎回状态，转

入基金处于可申购状态。

以下基金暂未开通基金转换业务：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6345 景顺长城集英成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554 景顺长城景泰汇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9598 景顺长城科技创新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6307 景顺长城北交所精选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6308 景顺长城北交所精选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上述已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基金中，均已开通同一基金A/C类份额之间的相互转换业务。

投资者申请基金转换时应遵循济安财富的规定提交业务申请。

2、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

关于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请另行参见本公司相关公告或基金招募说明书。

四、优惠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济安财富一次性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本公司上述基金（限前端收费模式），可享受

申购费率折扣优惠，具体的费率优惠规则，以济安财富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五、相关说明

若今后济安财富依据法律法规及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对投资起点金额、 级差及累计申购限额等标准

进行调整，以济安财富最新规定为准。

六、业务咨询

1、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 8888� 606、0755-82370688

网址：www.igwfmc.com

2、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73-7010

网址：www.jianfortune.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

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

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投资者

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0二三年一月十二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众禄基金为销

售机构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 、基金转换业务及参加申购、定期

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禄基金” ）签署的委托销售协议，自2023年1月12日起新

增委托众禄基金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和基金转换业务，同时参加

众禄基金开展的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

众禄基金的规定为准。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增众禄基金为销售机构

1、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62605 景顺长城鼎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2607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注：上述基金最新业务状态详见本公司发布的相关业务公告。

2、销售机构信息

销售机构名称：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笋西社区梨园路8号HALO广场一期四层12-13室

法定代表人：薛峰

联系人：龚江江

电话：15179286389

传真：075533227950

客户服务电话：4006-788-887

网址：众禄基金网 www.zlfund.cn

基金买卖网 www.jjmmw.com

二、通过众禄基金开通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众禄基金提交申请，约定每期

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众禄基金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的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以

及基金申购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1、适用投资者范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约

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者。

2、定期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以与众禄基金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 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以众禄基金为准， 且不设定级

差。 众禄基金定期自动代投资者提交的申购金额，应与投资者原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开通申请中填写的申

购金额一致。

3、交易确认

以每期实际定期定额投资申购申请日（T日）的基金份额资产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定期定额

投资申购的确认以各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4、有关“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业务办理规则和程序请遵循众禄基金的有关规定。

三、通过众禄基金开通上述基金转换业务

1、本公司自2023年1月12日起在众禄基金开通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时，应留意本公司相关公告，确认转出基金处于可赎回状态，转

入基金处于可申购状态。

注：景顺长城鼎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仅开通与景顺长城资源垄断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之间的相互转换业务。

投资者申请基金转换时应遵循众禄基金的规定提交业务申请。

2、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

关于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请另行参见本公司相关公告或基金招募说明书。

四、优惠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众禄基金一次性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本公司上述基金（限前端收费模式），可享受

申购费率折扣优惠，具体的费率优惠规则，以众禄基金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五、相关说明

若今后众禄基金依据法律法规及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对投资起点金额、 级差及累计申购限额等标准

进行调整，以众禄基金最新规定为准。

六、业务咨询

1、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 8888� 606、0755-82370688

网址：www.igwfmc.com

2、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788-887

网址：众禄基金网 www.zlfund.cn

基金买卖网 www.jjmmw.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

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

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投资者

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0二三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3335� � � � � � � � � �证券简称：迪生力 公告编号：2023-003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广东威玛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广东威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东威玛” ）拟以增资扩股的方式引入新的投资者，注册资本将由30,000万元增加至31,

212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新引入的投资者认购。 广东威玛原股东均同意本次增资扩股并放弃上述新增

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本次增资扩股后公司持有广东威玛的股权将由69.55%减少至66.85%，广东威玛仍

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发生变更。

注：广东威玛已完成股改创立大会，但尚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本公告“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中提

及的“广东威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与“广东威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为同一主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本次增资扩股基本情况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威玛经过两年多来的经营，经验技术积累，公司产品受到市场和客户的认可。

到目前为止，公司第一条生产线已经满负荷生产，第二条生产线已顺利投产，生产能力已形成一定规模，

需要相应的生产原材料配置，亟需配套流动资金投入。 经公司研究分析，广东威玛拟以增资扩股的方式

引入新的投资者，注册资本将由30,000万元增加至31,212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新引入的投资者认购。

具体如下：

黄梓梅出资人民币675万元认购广东威玛150万股份，其中150万元作为新增注册资本；佛山市安淇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佛山安淇” ）出资人民币999万元认购广东威玛222万股份，

其中222万元作为新增注册资本；佛山市安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安威” ）出资人民币

270万元认购广东威玛60万股份，其中60万元作为新增注册资本；广州台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广州台威” ）出资人民币3510万元认购广东威玛780万股份，其中780万元作为新增注

册资本。

广东威玛原股东均同意本次增资扩股并放弃上述新增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本次增资扩股后公司持

有广东威玛的股权将由69.55%减少至66.85%，广东威玛仍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会

发生变更。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3年1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广东威玛增资的议

案》，并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上述议案，同意广东威玛本次增资扩股事项。 本

议案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一）黄梓梅

黄梓梅，女，1972年1月出生，现任职于泰国和平进出口有限公司。 黄梓梅女士与公司及广东威玛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黄梓梅女士资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二）佛山安淇

1、公司名称：佛山市安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0MAC5EHMB6L

3、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住所：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毅贤路8号龙汇大厦19层03号（住所申报）

5、执行事务合伙人：邓建强

6、出资额：1,000万元人民币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

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成立日期：2022年12月2日

9、合伙人信息：邓建强出资80%、邓淇凤出资20%

10、主要财务指标：佛山安淇专为本次交易而设立，目前尚未开展实际业务。

11、与上市公司关系：佛山安淇与公司及广东威玛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12、资信状况：佛山安淇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不存在影响其履约能力

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佛山安威

1、公司名称：佛山市安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5MAC5DXW40R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住所：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沥西红岗工业区自编51号（住所申报）

5、法定代表人：曾宪晖

6、注册资本： 250万元人民币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总部管理；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 成立日期：2022�年12月7日

9、股权结构：曾宪晖持股80%、张爱民持股20%

10、主要财务指标：佛山安威专为本次交易而设立，目前尚未开展实际业务。

11、与上市公司关系：佛山安威与公司及广东威玛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12、资信状况：佛山安威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不存在影响其履约能力

的重大或有事项。

（四）广州台威

1、公司名称：广州台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5MAC4JPAN67

3、类型：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住所：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银锋一街1号1604房

5、执行事务合伙人：黄燕君

6、注册资本：3513万元人民币

7、经营范围：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

咨询服务）

8、成立日期：2022�年12月6日

9、主要合伙人信息：

合伙人名称 出资比例（%）

开平市五湖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28.46

王爱华 14.23

马立平 14.23

伍贤辉 16.28

海南国俊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0.00

吴桦 5.13

蔡硕仁 2.82

罗洪锡 4.49

关振胜 1.92

黄燕君 0.26

赵伟俊 0.90

游惠琼 1.28

10、主要财务指标：广州台威专为本次交易而设立，目前尚未开展实际业务。

11、与上市公司关系：广州台威与公司及广东威玛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12、资信状况：广州台威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不存在影响其履约能力

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东威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1月13日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周田镇有色金属循环经济产业基地3号办公楼 2楼203

法定代表人姓名：秦婉淇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0万元

经营范围：新能源锂电池材料加工及销售；废旧锂电池综合回收利用；新材料、新能源的研发；汽车

零配件生产及销售；金属新材料的提炼；塑料、废旧有色金属（锂、镍、钴、锰、铜、铝）的收集利用及销售；

氧化锌物料的回收；加工有色金属；废旧汽车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国内外贸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 标的公司股东情况

本次增资扩股前股权比例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股份比例（%）

1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20,865.00 69.55

2 韶关中弘金属实业有限公司 6,104.26 20.35

3 广州仁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50.00 2.83

4 韶关达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50.00 2.83

5 广州力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30.74 4.44

合计 30,000.00 100.00

本次增资扩股后股权比例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股份比例（%）

1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20,865.00 66.85

2 韶关中弘金属实业有限公司 6,104.26 19.56

3 广州力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30.74 4.27

4 广州仁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50.00 2.72

5 韶关达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50.00 2.72

6 广州台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80.00 2.50

7 佛山市安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2.00 0.71

8 黄梓梅 150.00 0.48

9 佛山市安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60.00 0.19

合 计 31,212.00 100.00

（三） 主要财务数据指标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广东威玛的总资产为41,341.59万元，净资产为29,894.13万元，2021年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28,313.86万元，净利润1,430.69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 （容诚审字【2022】518Z0187号）

截至2022年9月30日，广东威玛的总资产为59,927.06万元，净资产为33,632.25万元，2022年1-9月

实现营业收入60,876.92万元，净利润2,304.89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广东威玛原股东及新增股东拟签订《增资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一:�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二:�韶关中弘金属实业有限公司

甲方三:�广州力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甲方四:�韶关达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甲方五:�广州仁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一:�黄梓梅

乙方二:�佛山市安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三:�佛山市安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四：广州台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上乙方一至乙方四合称“投资方” ）

丙方:�广东威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目标公司” ）

（一）增资方案

1、各方一致同意，投资方以货币方式向目标公司投资5454万元认购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1212万

元， 其中1212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剩余4242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金；

本次增资完成后，目标公司注册资本金由30,000万元增加到31,212万元。

2、本次增资完成前，目标公司股东出资额及股份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份比例（%）

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20,865.00 20,865.00 69.5500

韶关中弘金属实业有限公司 6,104.26 6,104.26 20.3475

广州力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30.74 1,330.74 4.4358

韶关达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50.00 850.00 2.8300

广州仁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50.00 850.00 2.8300

合计 30,000.00 30,000.00 100.0000

3、本次增资完成后，目标公司股东出资额及股份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份比例（%）

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20,865.00 20,865.00 66.8493

韶关中弘金属实业有限公司 6,104.26 6,104.26 19.5574

广州力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30.74 1,330.74 4.2636

韶关达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50.00 850.00 2.7233

广州仁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50.00 850.00 2.7233

黄梓梅 150.00 150.00 0.4806

佛山市安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2.00 222.00 0.7113

佛山市安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60.00 60.00 0.1922

广州台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80.00 780.00 2.4990

合计 31,212.00 31,212.00 100.0000

（二）增资期限

1、乙方一应在本协议生效后向广东威玛公司全额支付投资款675万元，并于2024年1月1日前支付

完成。

2、乙方二应在本协议生效后向广东威玛公司全额支付投资款999万元，并于2024年1月1日前支付

完成。

3、乙方三应在本协议生效后向广东威玛公司全额支付投资款270万元，并于2024年1月1日前支付

完成。

4、乙方四应在本协议生效后向广东威玛公司全额支付投资款3510万元，并于2024年1月1日前支付

完成。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一）广东威玛经过两年多来的经营，经验技术积累，到目前为止，广东威玛第一条生产线已经满负

荷生产，第二条生产线已顺利投产，生产能力已形成一定规模。 本次广东威玛增资扩股，有利于及时补充

相应的生产原材料配置，增加配套流动资金。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对锂电池再生利用及新材料行业板块的

拓展布局，将进一步推动公司业务壮大，有利于广东威玛顺利扩产、增加营业收入，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稳

定发展。

（二）本次增资价格根据拟新增注册资本，在前次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0万元出资完成的前提下，

基于广东威玛运营的实际情况及2023年全面生产的运营需要， 结合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回收利用行业较

大的市场规模够大，锂电池再生利用行业未来发展前景乐观，经对公司的经营规划研究评估，遵循客观、

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经广东威玛原股东及新股东各方协商一致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

（三）本次增资扩股后公司持有广东威玛的股权将由69.55%减少至66.85%，广东威玛仍是公司控

股子公司，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发生变更。

五、本次交易的风险提示

广东威玛本次注册资本增加完成后受宏观经济、行业环境、市场竞争、经营管理等因素的影响，未来

经营状况和收益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公司将实施有效的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机制，提高管理能力和经

营效率，积极防范和应对上述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11日

证券代码：605289 证券简称：罗曼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2

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3年1月9日、10日

和1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大信息。

●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2023年1月11日，公司收盘价为28.93元/股。 公司股价于2023年1月9日、10日连续2个

交易日涨停。公司近期股价波动较大，已偏离板块和大盘，股价连续上涨积累了较多的获利

调整风险。 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

资。

●公司关注到近期“罗曼股份所属新能源汽车概念”的媒体报道。 公司主营业务为景

观照明整体规划和深化设计、 景观照明工程的施工以及远程集控管理等景观照明其他服

务，不涉及新能源汽车业务。 除此以外，公司未涉及其他媒体报道、市场传闻或市场热点概

念。

●特定股东减持风险

公司于2022年9月19日收到特定股东上海诚毅新能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上海诚毅” ）《减持计划告知函》（详见公司《相关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

告编号：2022-051），自2022年10月20日至2023年1月19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

超过公司股份2,000,000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85%。 上海诚毅于2023年1

月11日减持250,000股，已累计减持750,000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完

成。上海诚毅在减持计划期间内发生减持行为，可能会对公司股票价格造成一定影响，敬请

投资者注意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3年1月9日、10日和1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

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于2022年10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了《2022年第三

季度报告》（公告编号：2022-054）。 2022年1-9月，受外部环境、新冠肺炎疫情、极端天气

等一些超预期因素影响，国内经济步入增长放缓期，景观照明市场目前仍处于疫后恢复期。

7-9月，受局部疫情反复冲击影响，并随着常态化疫情管控持续，公司各项目开拓及建设进

度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部分项目交付出现不同程度的延后，导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大

幅下滑。 公司2022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1,905.48万元，同比下降71.86%；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22.96万元，同比下降88.83%。 2022年1-9月景观照明工程实现收

入9,799.66� 万元， 同比下降75.30%； 景观照明设计实现收入627.85� 万元， 同比上升

14.26%；景观照明其他服务实现收入1,329.44�万元，同比下降33.92%。

除此外，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内部生产经营

秩序正常，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

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组、重大业

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公司于2022年12月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

暨设立合资公司“大连国恒新能源有限公司（暂定名）” 的议案》，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45,000�万元，其中：罗曼股份出资 15,750�万元，持股比例 35%；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2年12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关于对外投资暨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0、

2022-062）。合资公司辽宁国恒新能源有限公司于2023年1月9日刚完成设立，尚未开展实

际业务，参见公司《关于对外投资进展暨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1）。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关注到近期“罗曼股份所属新能源汽车概念”的媒体报道。 公司主营业务为景观

照明整体规划和深化设计、 景观照明工程的施工以及远程集控管理等景观照明其他服务，

不涉及新能源汽车业务。 除此以外，公司未涉及其他媒体报道、市场传闻或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1、公司于2022年9月21日披露了《相关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2-051）。 特定股东上海诚毅将于2022年10月20日至2023年1月19日期间通过集中竞

价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股份2,000,000股， 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85%。 经核

实，上海诚毅于2023年1月11日减持250,000股，已累计减持750,000股。

2、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

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1、二级市场交易防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3年1月9日、10日和1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达到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2023年1月11日，公司收盘价为28.93元/股。公司股

价于2023年1月9日、10日连续2个交易日涨停。 公司近期股价波动较大， 已偏离板块和大

盘，股价连续上涨积累了较多的获利调整风险。 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

易风险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2、特定股东减持风险

特定股东上海诚毅于2023年1月11日减持250,000股，已累计减持750,000股。 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上海诚毅的减持计划尚未完成。上海诚毅在减持计划期间内发生减持行为，可

能会对公司股票价格造成一定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3、公司2022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1,905.48万元，同比下降71.86%；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22.96万元，同比下降88.83%。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理性投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为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策划、商谈、意向、协议

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

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11日


